二道区停车收费管理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1、 解读方案要点
解读重点：按照《全市停车收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长府办明电〔2021〕34号）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停车收费管理，治理私自圈地设置收费停车场停车泊位、违规收费等行业乱象，坚决防止公共停车领域的“微腐败”，提高公共停车场所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机动车停车场秩序，改善交通环境，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解读时间：2021年12月13日
解读方式：重点问题回应
解读渠道：《全市停车收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长府办明电〔2021〕34号）
二、解读内容
1.制定出台《全市停车收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集中整治、统一规范、整体提升”的思路，坚持治理停车收费腐败问题与规范停车场秩序相统一。集中整治私设停车场收费行为、擅自改变停车场用途行为、停车收费未明码标价、未设置收费公示牌或擅自调整收费标准的行为、利用公共资源谋私贪腐、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严肃查处停车行业“微腐败”和不正之风，推动标本兼治，进一步规范机动车停车场秩序，改善停车环境。
2.基本原则
（一）强化主体责任。
（二）注重标本兼治。
（三）充分依靠群众。
3.重点整治任务及分工
本次整治行动实施的范围是我区收费停车场以下10个方面内容：
（一）未经批准设立停车场所并收费的行为，包括无证照经营、私自圈地或占用公共场地私自设置停车场所等行为。
（二）违反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规定，未经公开招标等程序发包、公共停车收费管理违反有关规定，如收费未出具票据、收费未上缴财政、未依法纳税等行为。
（三）应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停车场所未按规定执行；国有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收费停车场私设、隐瞒停车位，篡改收费账目，截留、挪用、套取、私分停车服务费用等行为。
（四）违规收费行为，包括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政策、利用优势地位等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只收费少服务、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不开具停车票据等行为。
（五）私设地桩地锁、使用杂物占用停车位、僵尸车占用停车位等行为。
（六）在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公益事业用地上建设停车场所并收费的行为。
（七） 停车服务经营单位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制度不健全、停车收费人员服务不规范等行为。
（八）少数社会人员操控停车收费业务，排除公平竞争，谋取非法利益，形成不正当利益团体，在停车收费经营中聚众滋事、强买强卖、利用非法手段垄断经营等涉黑涉恶的行为。
（九）相关主管部门未按国家、省和市要求制定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未认真履行价格监督、纠正违规行为等监管职责，以及利用职权吃拿卡要、收受钱物等行为。
（十）其他违法违规、漠视人民群众利益造成停车难收费贵等需治理的行为。
4.组织领导
（一）领导小组
（二）明确责任分工
5、整治步骤
（一）全面排查阶段（2021年10月—11月）
（二）集中整改阶段（2021年12月-2022年1月）
（三）专项监督阶段（2022年2月-2022年3月）
（四）总结报告（2022年4月）
[bookmark: _GoBack]6、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压实责任
（二）细化措施，稳步推进
（三）科学评估，严谨定性
（四）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